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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编

中国实行土地改革的

社会经济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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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农村各阶层占有和

使用土地的情况

中国国土广阔，农业人口众多，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

但是受自然地理环境和其它因素的限制，耕地占国土总面积仅十

分之一左右。据一九四九年底的统计，在 万平方公里（约合

亿亩）的国土总面积中，耕地面积为 万亩，占国土总

面积的 。而农民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却在 以上。一九

四九年底每个农民平均耕地为 亩，仅为世界平均占有量的三

分之一。

在这样一个人均耕地较少的农业大国，封建社会持续了两千

多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持续了一百多年。经济发展的迟缓使

得无地少地农民缺乏转向城市工商业的出路。因此，土地占有关

系对于中国的农村经济和社会状况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土地改革以前，中国农村原有的土地制度是地主土地所有制

占主导地位的封建土地制度。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从农村各阶级

对土地的占有和使用状况，以及地主土地所有制在全部土地关系

第 一 章

地主土地所有制占主导

地位的封建土地制度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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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样两方面进行分析。

一、地权的分配状况

近代中国缺乏完备的统计资料。直至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才

开始有了局部的、比较科学的农村调查资料。此后，在漫长的革

命斗争中，各地做了大量的农村调查。全国解放前后的大规模土

地改革中，农村调查、尤其是对农村土地占有关系的调查更为普

遍深入。一九五二年八月国家统计局成立后，根据各地区的调查

统计资料，对全国土地改革前各阶级占有耕地的情况进行了统计，

具体情况如下表：

这项统计表明，占农户总数 的地主占有总耕地的

；占农户总数 的富农占总耕地的 ；而占全

国农户 以上的贫雇农仅占有耕地总数的 ，处于无地少地

状态。地主人均所占耕地为贫雇农的二三十倍。

新中国成立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土地斗争已经进行了

二十八年；二十八年间，农村的土地占有关系变化是很大的；加

之各地土地占有情况的差别本来就很大，所以，要全面了解土改

年，中国统计出版国家统计局编：《中国农村经济统计年鉴》 社 年

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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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地权分配状况，还有必要对农村耕地原来占有状况的千差万

别和千变万化作一概括性的分析。土地改革前，中国主要农业区

域 的耕地占有情况大体如下：

土地占有相对集中的地区。

在这类地区，占人口总数不到 的地主占有全部耕地的

，甚至更多；中农的土地占全部耕地的 ；无地

少地农民占农户总数的 。这种情况主要存在于下列地

区：

东北地区在“九一八”事变前后土地占有一直比较集中。在

东北北部，占有土地 亩以上的大地主只占总户数的

却占有耕地 ，无地农民占总户数的 ；在东北中部，占

有土地 亩以上者只占总户数的 ，却占有耕地的

无地农民占总户数的 ，少地农民占 ；在东北南部，

占有土地 亩以上者只占总户数的 ，却占有耕地总数的

，无地农民占总户数的 ，土地不足的农民占

在中南地区，据一九五 年九月的统计，约有占全区农业人

口 的区域，土地占有关系比较集中。地主只占农户的

，占农村人口的 左右，却占有耕地（包括其操纵的公田）的

，占；富农占农户 人口 ，占有耕地 左右；

中农占农户和人口的 ，耕地的 ；雇农、贫农占农户

的 以上，人口的 ，仅占耕地的

在西南地区，四川省（不含西康部分）的大部分地区土地占

有比较集中。据一九五 年七月统计，占总户数 、总人口

①内蒙古、新疆、西藏、云南等省区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土地占有和使用情

况以及前封建制度社会形态的有关内容见本书第三编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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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总户数 、总人数

；占总户数 、总人口

；佃富农和佃中农占户数的

；雇农和贫农占户数的

的地主占耕地总数的

的富农占耕地总数的

的中农占耕地总数的

耕、人口的 地的

耕地的

在华东区，部分老解放区土地占有比较集中。如苏中地区，据

抗日战争 的地主和时期的统计，占农户总数 的富农分

别占有耕地总 。山东省土地肥沃的平原地区，据和数的

一九三七年统计，占人口总数 的地主和 的富农分别占

，其中土地占有最集中的诸有耕地总数的 和 城县，占

人口总数 的地主却占全部耕 ，全县无地的农民占地的

人口总数的

土地占有集中程度一般的地区。

在这类地区 的地主、富农，占有耕地总，不到人口总数

左数的 ，中农的人口和耕地分别占总数的 右，贫雇

农 以下。占户数的 ，占耕地总数的

在 万人口（占全中南区，据一九五 年九月统计，约有

区农业人口的 左右）居住的区域属于这种类型。其主要是：河

以上，江西的大南的大部，居住人口约占全省人口 部，居住

人口约占全省人口的 湖北省孝感专区的大部，其它专区的

一部，居住人口约占全 左右；湘桂两省 的省人口的

区域，其中湖南为湘西的山岳地带，广西的桂林、南宁、柳州等

市北部和中部几个地区，居住人口约占全省人口的 左右。

西南区除四川省以外的其余省份。据一九五 年七月统计，云

南省占农 和 的地主、富农，分别占耕地总数村户数

的 和 ， 和 的地主、富农，贵州省占农户总数



第 7 页

分别 。西康省（今占 四川西部部分地耕地总数的 和

的地主、富农，分别和区）占农户总数 占耕地总数

。山东的大部分地区，据一九三六年统计的 和 ，占

总户数 的地主、富农，占 ，占总户数有耕地

的雇农、贫农，只占有耕地 。

在华东区，据一九五 年的统计，安徽省占农户总数

和 的地主、富农，分 和别占耕地总数的

华北老解放区的大部分地区，如晋察冀北岳区，一九三七年

对 的地主、富农村的调查统计，占户数 占有土地

； 县 村的统计，占总户数太行区一九三七年对

的地主、富农占 ；晋绥区一九三九年的调查为，有耕地

的地主占有占总户数 耕地总数的

在西北地区，据能代表陕北绥德、米脂地区一般情况的双湖

峪 乡一九四二年二 的地主占有耕地月的调查，占农户总数

的 。青海省据解放前夕一九四九年调查，约占全省农业人口

的地主占有全省 ，而占人口耕地的 的贫雇农仅占有

土地 。

土地占有相对分散的地区。

在中南区据一九五 年统计，这类区域约占全区农业人口的

万，主要为河南的中部，约有 及北部沿陇海、平汉

铁路两侧地区，居民约占河南省人口的 ；湖北长江两岸、汉

水中下游的沔阳、黄冈、孝感、大冶等专区的部分地区，居民约

占湖北总人口的 以上；江西省的南部、东北部，居民约占全

省人口的 以上；广西的西北、西南部山地，如龙州、百色等

专区，居民约占广西人 的 ，其中个别县地主很少。

华东的福建省 和年统计，占农户总数，据一九五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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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主、富农，分别占耕地总数的 和 ，合计

不到 。山东省一九三六年 和占人口总数 的地主、

富 和农，分别占有耕地总数的

在西北地区，如陕西省的黄龙分区，一九四八年占户数

的地主和 的富农所占耕地分别 和 ，中农占为

户数的 ，占 ，占耕耕地的 ，贫雇农占户数的

地的

以上是土地改革以前土地占有关系相对稳定区域土地占有的

大概情况。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分类是指一般情况而言。如若具

体到每个乡村，即使处于同一地区仍有千差万别，在土地占有高

度集中的区域亦有个别村庄土地占有程度一般甚至比较分散；反

之，在土地占有比较分散的地区也不乏土地高度集中的村庄和大

地主。

在土地私有的制度下，地权的稳定只是相对的，变动则是绝

土地占有集对的。变动的趋势 中还是分散，则是多种社会、经

济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下，由

于土地可自由买卖，地权变化更加频繁。一方面存在着促使地权

趋于集中的因素，主要有：工商业投资困难、风险大，获利低，驱

使资金投向土地；军阀、官僚利用强权使公地、官地私有；通货

膨胀，动产贬值快，不动产易于保值甚至升值；高租重利，苛捐

杂税、天灾人祸等使小农破产，地主兼并土地，帝国主义当权者

直接扶植（在沦陷区）或通过官僚买办当局间接扶持乡村封建势

力等，而其中最后一个因素作用最为突出。另一方面，还存在促

使土地占有分散的因素，如战乱、人口增长，多子均产，地主分

家以及在少数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地主兼营工商业和热衷于对外

贸易以及本世纪二十年代以来民主革命浪潮的影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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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两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土地改革前土地占有关系变

动较大的地区按照变动趋势可以分为两类。

土地占有趋于分散的地区。

这类地区主要为中南经过土地革命的地区，华东的江苏南部，

山东、浙江等省的部分地区以及华北的河北省中部。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 一九二七年）和期（一九二六

一九三七年）初期，土地革命时期（一九二七 湘、鄂、赣三

省地主、 ，经过土地革命、八年抗日战争，富农占有耕地

至一 年，湘、鄂、赣三省地主、富农及公堂土地只占总耕九五

地 左右。特别是在实行过土地革命的苏维埃区域及其周围地

区，如湖北的黄麻，湖南的平江，江西的赣东北、瑞金、兴国、遂

川、吉水等，地主富农仅占三分之一左右的土地。许多地主畏惧

革命，转到城市投资商业。

华东的江苏南部在民国初期土地是高度集中的。据江苏省实

业行政司一九一四年对苏南 个县的调查，占农户总数

的户占有土地在 亩以下 的户占有土地，而占农户总数

在 亩以上，其中占有土地 户，千亩亩者 以上的

有 户。据一九二九年对无锡县 个 农户调查，占农村

户总数 和 的地主、富农分别占有耕地 和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华东部分地区实行了减租减息，一

些地主逃跑或投敌，地主的土地相对减少。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

（一九四六 一九四九年）中，由于苏北土地改革的影响和战争

的发展，特别在淮海战役以后，地主、富农出卖出典土地的较多。

据一九五 个乡调查，年对苏南 个县 占农户总数

的地主占有耕地 的；其中无锡县占户数 地主占有耕

地 ；武进县的地主占有的耕地由一九三三年的 下



第 10 页

降为 。又据国民党农村复兴委员会一九三三年对浙江省

龙游县 村的调查，占户数 的地主占有耕地 ，到土改

前夕的一九五 年浙江全省的情况为，占总户数 的地主占

有耕地 。土地占有程度明显趋于分散了。

华北的河北省保定地区也反映了类似的趋势，据对保定地区

个县的 、一九三六、一九四六年，地主、富农调查，一九三

所占土地由 降至 ，又降 ；中农所占耕至

上地则由 升为 ，又上升为 。分散的趋势

愈来愈明显。其原因为：“七七事变”以后，保定地区处于战争状

态。在敌占区，由于战争的破坏和繁重的捐税，以及受抗日根据

地合理负担政策和减租减息政策的影响，致使地主、富农土地收

益下降，地权趋于分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

区，农民开展了“合理负担”“、减租减息”和统一累进税等斗争，

大地主跑到城市去了，一般地主、富农则想方设法分散土地。

土地占有趋于集中的地区。

辛亥革命之后至抗日战争以前，一些军阀官僚在其控制的地

区圈占官、荒地和皇田、族地，霸占公田，购买田产，形成一批

大地主，使这些地区土地占有趋于集中。如袁世凯霸占了河南彰

德县（今安阳市）三分之一的耕地，在彰德、汲县、辉县等地有

田产 万多亩；段祺瑞在东北边境圈占荒地 万顷；曹琨成为天

津静海一带最大的地主；张作霖在东北有地 万垧等。

抗日战争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土地占有呈加剧集中的趋

势。在国民党政府偏安的西南地区，达官显要、新老权贵、买办

商人以及发国难财的暴发户，在重庆、成都、昆明、贵阳等城市

争相兼并土地，使土地占有更加集中。如一九三五年重庆及其附

近县的地主占有 的耕地；到了一九四四年，占总人口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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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主占有全市土地的 。青海省在马步芳家族的封建

统治下，土地占有亦趋于集中，据西宁市郊区的统计，一九三一

年中农约占总户数的 ，贫农约占 ，雇农约占 ；到一

九四八年中农仅占 ，贫农上升为近 ，雇农上升为近

，农村的土地大都集中在军、政人员和豪绅手中。

到了一九四六 一九四九年解放战争时期，随着人民解放

军的胜利进军和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普遍开展，全国土地占有趋于

分散。

以上情况表明：在封建土地制度下，土地占有关系尽管有千

差万别和千变万化，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即耕地的占有极不公

平。即使在土地占有比较分散的地区，地主所占有的土地也高于

贫雇农十余倍，大地主则高出几十倍以上；在土地占有相对集中

的地区，少数地主和多数贫农所占有的土地数量悬殊达百倍甚至

千倍以上。而且地主所占有的多为水田、川田、肥田，亩产量高，

贫农所占有的多为比较贫瘠的田地，亩产量低；将土地的质量因

素一并考虑，地主和贫农之间土地占有的悬殊更加明显。地主还

掌握着乡村的政权、族权、神权，因此实际控制着官田和公田，包

括各种官田、屯田以及地方公有的庙田、族田、学田和其它公田。

辛亥革命以来，由于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之下，

工商业发展畸形、缓慢，大部分农村中封建土地制度是稳定的，军

阀、官僚地主兼并土地是土地占有集中的主要原因。抗日战争以

后，部分地区土地相对分散的主要原因，不是工商业投资的增加

或农业集约经营的发展，而是民主革命斗争的结果。政权对封建

地主所采取的政策，直接影响地权的集中或分散。

二、土地的使用情况

封建土地所有制另一个主要的特点在于地主使用土地的方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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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各个国家由于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不同，地主利用土地的方

式各不相同，如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普鲁士的地主大多雇

佣工资劳动者经营自己所有的大片土地，他们是资本主义的经营

地主；英国的地主多把所有土地租给资本家去经营，在资本家获

取平均利润的基础上收取地租，他们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收租地

主；俄国十月革命以前，许多地主利用半强制的负债劳役来经营

土地，是半封建的经营地主。

在土地改革以前的中国农村，地主土地所有制的重要特征是

土地可以买卖即土地的商品化，但是土地商品化并没有变更土地

与直接生产劳动者的结合方式，没有改变土地占有者与土地使用

者之间的封建剥削关系。地主不从事主要农业劳动，多数地主也

不经营土地。他们把土地分割开来出租给无地和少地的农地耕种，

靠收取地租营利，过着寄生生活。据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量调

查报告推算，全国地 留着自己经营，主所有的土地，大约只有

其它部分都是分割开来租给佃农耕种。地主占有的土地越多，其

出租土地的比重亦越高。地主控制的官田、公田亦基本以同样方

式出租。租入土地的佃农和半佃农中，贫农和中农占绝大多数，据

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一九三三年对 县调查，在地主出租的土

地上实行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经 以上的营的富农只占

农户是以自给为目的的个体农民的家庭经营。即使在地主经营的

少数土地上，封建地主雇佣农民耕种，与农业资本家雇佣农业工

人也不相同。雇农不仅工资极低，而且在额定劳动数量之外往往

还有种种杂役，在受雇期间对地主有一定程度的人身依附，雇工

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有许多雇佣劳动形式本身就是封建性的，如

“典当雇佣”“、娶妻成家雇佣”“、养老雇佣”“、债务雇佣”“、近似

租佃关系的雇佣”等等。在这里，农业劳动者还受着土地债务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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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所得高出 左右，而且获利更为稳妥，因此，富农的土地有

用以出租。

第三，农民小土地所有制的土地数量虽然占农村全部土地的

，但是地权分散，土地一般比较贫瘠。在这些土地上耕

作的农民承担着国家的大量赋税和劳务，资金和生产资料极端缺

乏，地权十分不稳定，其土地往往是地主、富农、官吏、高利贷

者、商人等兼并的对象。因此，在整个农村土地占有关系中，农

民的小土地所有制不占支配地位，往往从属于地主土地所有制。

此外，在旧中国，帝国主义侵占了中国部分耕地。如一九三

一至一九四五年间，日本人在东北侵占的所谓“满拓地”、“开拓

地”及日本人占的私地，约占东北全部耕地的 ；日本人

在台湾侵占的耕地占总耕地面积的五分之一，外国教堂在陕北占

地 所外国教堂占地 多万亩。这万亩，绥远的 些耕地除

东北的一部分耕地由日本移民自耕外，大部分出租给中国农民耕

种，其租额与地主出租者不相上下。

在地主土地所有制下，地主和农民的经济关系为：地主并不

耕种和经营土地，而是出租土地获取地租；旧中国的佃农除极少

数佃富农经营租赁土地以外，大部分佃农为无地少地的贫农。他

们租种土地的目的不是为了赢利，仅仅是为了维持本人和家庭的

生存。在人多地少的条件下，佃农为了租到土地，一般要将维持

起码生计之外的全部剩余生产物作为地租交给地主。地主在出租

土地给佃户的同时，就享有了无偿占有佃户全部剩余生产物的权

利。因此，这种租佃关系及其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对佃农剩余劳

动的占有不是以一般的等价交换为中介，而是靠地主对土地的占

有关系维系的，反映了佃农对土地从而对地主的依附关系。这是

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封建生产关系的特征。在地主土地所有制占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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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地位的条件下，封建生产关系在农村也占据着支配地位。

二、高利贷主、商人、官吏和地主四位一体加强了地主的经

济剥削和政治统治

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是最古老的资本形态，在不同的社会

经济结构中，它们的特点和性质也不同。在旧中国农村，占人口

以上的农民资金极端缺乏，资本主义的工商业和金融业在农

村中微乎其微，封建地主为农村商业和高利贷的主要经营者。在

农村的借贷关系中，债 以上为贫农， 左右为中农，两务人

以上。 一方面，地主迫使那些无者占了债务人的 力交租的农

民将欠租变成借款，使租佃关系转变为借贷关系。而在封建制度

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一般的利息率起支配作用，“除了货币需

要者的负担能力和抵抗能力，高利贷者再不知道有什么别的限

制”。高利贷在旧中国农村的借贷关系中占据统治地位。农民破

产大部分同高利贷盘剥有关。地主并利用其在乡村的势力，贱价

收购农产品，让租地农民包种商品性的作物，使各地农村的土特

产、粮食交易一般都控制在地主、高利贷者手中。另一方面，由

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势力的束缚，随时

都有亏本倒闭的危险，而地租剥削较为稳当。这使得大多数官僚、

商人、高利贷者都据“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的信条购置地产，兼

为地主。于是形成了土改前我国农村经济关系的一个显著特点：

“有钱的（高利贷者）、有地的（地主）、有货的（商人）都同是那

一批人，他们用三种办法同时并进地剥削农民” 。这种特点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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